
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

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驗展延申請書 

 
 
本人（敝公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屬車號           柴油引擎車輛，經貴

局通知指定於    年     月      日以前前往動力計檢測站進行排煙檢測，但因下

列原因無法依指定日期前前往受檢，特請准于展延檢測日期，屆時將於期限之前預約

並自動到檢。【請於檢測到期日之前完成申請，並經本局蓋核章同意才符申請程序】。 

 
申請： 展延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以前完成檢驗【只能展延一次限展延10日曆天】 

 
申請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(車主)：              （請蓋公司機關關防或私人印章） 

聯絡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傳真電話：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環保局核章 

 

※請填妥以上資料並掛號郵寄或傳真至：049-2207509 

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地址：540南投市南崗一路 300號 

申請專線：049-2207839         預約檢測專線：049-2207839 

傳真：049-2207509         檢驗地點：南投市樂利路 11號(五育中學附近) 

注

意

事

項 

一、若車輛已報廢或停駛等原因無法到站檢測者，請將相關資料影本掛號郵寄
或傳真至檢測站。 

二、資料傳真後請以電話再次確認，以確保自身權益；並攜帶此申請表及公文
和通知單受檢。 

三、請詳填此份申請表，以免喪失自身權益。 
四、請立即向欲前往之縣市檢測站預約檢測時間！ 
五、請注意胎壓是否足夠、胎紋深度是否足夠(至少 1.6mm)，以防檢測時輪胎

爆胎。 
六、受測車輛之排氣管不得破損或漏氣、引擎運轉之最大功率轉速須符合原廠

規格。 
七、須注意以上事項，以防車輛點檢時未達標準予於退驗無法進行檢測動作。 

 


